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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郧阳经济开发区发
现一只受伤的“六不像”动物。后经鉴
定，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秦岭羚
牛，目前已得到妥善救治。

1月 10日7时许，郧阳区经济开发
区派出所接警称，在建材城工地地下室
发现了一只像牛又不是牛的大型动
物。目测该动物肩高 1.2米，全身毛色
为淡金色，四肢粗壮，头上有两只黑色
的尖角。

民警赶到现场后，一边联系市区
两级野生动物保护站，一边四处搜
寻。就在这时，有人称在其工作车间
的空泡菜池里发现了这只动物。根据
厂区周围监控显示，它在相邻的一个
厂区四处找寻出口，最终从围栏缺口
跳落至食品公司厂区里。

10日上午，市野保站工作人员来
到现场。站长雷波介绍，根据它的形
态特征，初步认定它为国家一级保护
野生动物秦岭羚牛。从发现的这只外
形特征看，应该是一只成年的羚牛，体
重大概在 300公斤到 400公斤。

这是我市城区首次近距离发现羚
牛的踪迹。之前，在竹山、丹江口都发

现过羚牛。雷波分析，可能是天冷，羚
牛下山觅食，误打误撞进了工地。

羚牛掉落的泡菜池是个地下窖
井，上部口小，内部空间大，净高约 4.5
米。在车间内，为保护羚牛不被干扰，
池子周围拉起警戒线。救护人员制作
了简易的饮水桶，用绳索吊下来，羚牛
却把水桶当作了攻击对象。由于羚牛
两次从高处掉落，后右肢有些受伤，为
维持羚牛体力，工作人员先后投放各
种菜叶、胡萝卜、玉米等食物，最后发
现，它只对玉米棒感兴趣。

由于羚牛性格暴烈，加上这只身
上有伤，给施救带来很大的难度。为
解救受困的羚牛，1月 10日当天，市林
业局迅速上报，并启动野生动物收容
救护预案。在上报省野生动物保护中
心后，采用制作大型诱捕笼，以投食的
方式吸引入笼来进行捕捉。

1月 13日中午，在民警和救护人
员的协作下，耗时四天制作完成的诱
捕笼被小心放置进泡菜池当中，诱捕
笼为三面固定，一侧为活动闸门，另
一侧还有放置食物的斜槽，直到 14
日早上，这只羚牛才进去。当日 20
时，武汉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工作人
员赶到郧阳区，协助现场救助人员用
起吊机把诱捕笼从泡菜池吊起转移

至货车。
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陈婧介绍，

为了做好后期的治疗，决定连夜把它
送往武汉，做进一步的治疗。

1月 15日早上，羚牛成功运送至
武汉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后续治
疗观察。

据了解，这是十堰乃至湖北省第
一次成功开展野生羚牛救护行动。

据了解，秦岭羚牛是中国特有
种，只在秦岭南麓少数地区有分布，
非常珍贵，数量极其稀少。野外种群

数量不足 5000 头，是国家重点保护
珍稀濒危动物。虽然名字里带有牛
字，却不是牛，而是牛科之下的羊亚
科，是一种大型的羊。它有一个别名
叫“六不像”，脸长得像驼鹿，脚长得
像马脚，背像棕熊的背，尾巴像羊的
尾巴，它四肢粗壮，形似牛腿，后肢
像非洲大草原上的斑猎狗。秦岭羚
牛习性为群息性，以吃草为主。主要
栖息在海拔 1500-2000米高寒山区，
偶尔在食物缺乏的冬季，到低山丘陵
区活动。

本报讯“非常感谢公安机关给
我们追回了血汗钱。”1月 17日，在武
当山特区公安局治安大队办公室，十
堰一工贸有限公司员工拿着被拖欠
两年的工资，连声向民警道谢。

2021年 8月，武当山特区公安局

接到武当山劳动监察部门移送一工
贸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金某涉嫌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一案，立即开展调
查。经查：金某因经营不善等原因，
拖欠该公司职工王某某等 4人 6.5万
元，经武当山劳动监察大队受案后多
次约谈金某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金某仍拒不支付，并拒接电话。

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后，金某承诺
分期支付，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
扣。2022年 1月 5日，武当山特区公
安局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立
案侦办，依法传唤金某到公安机关接
受调查。在法律的威慑下，17日下
午，金某将拖欠的剩余工资支付给 4
名工人。

“六不像像””误入厂区误入厂区
众人众人历时5天解救
■文、图/记者 罗伟 特约记者 李镇海
通讯员 朱清松 陈文博

武当山公安为4名工人追回欠薪
■记者 朱江 通讯员 李强

受委托，于 2022年 1月 26日 15
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对以下标的进
行公开拍卖：

标的一：沃尔沃牌车，车牌号：
鄂 C80998，参考价：37120元，保证

金：1万元。
标的二：别克牌车，车牌号：鄂

C84895，参考价：9162.9 元，保证
金：1万元。

标的三：车辆一批，整体打包

（其中摩托车 31台，轻型货车 2台），
参考价：5600元，保证金：10万元。

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
告之日起至拍卖会前在标的物所在
地展示。

公司地址：十堰市茅箭区朝阳
南路 4号 2-1室。

联系人：刘先生 13986886692
湖北省正平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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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深夜，男子酒后对独
行的女子伸出“咸猪手”。17日，十
堰市公安局茅箭区分局人民路派
出所依法给予男子阮某行政拘留 8
日的处理。

“我刚刚在路上被人猥亵！”
2021年 12月 21日 22时，人民路派
出所接到郑女士的报警电话。

据了解，当日 21时，郑女士从离
家不远的一饭店吃完后步行回家，
突然有一个人从后边环抱住郑女
士，并对其伸出了“咸猪手”。郑女士
立刻转身质问对方，该男子立马逃
跑，郑女士紧跟着在后边追赶并大声
呼救，见对方翻越马路中间护栏跑
远，便报警求助。

民警了解情况后，对事发地各
个路口的公共视频进行逐一排查，
最终确定了嫌疑人阮某。2021 年
12 月 25 日，阮某被民警抓获。经
查，31岁的阮某事发当晚喝了三两
白酒，走路回家时看到郑女士在路
上独自行走，一时“色迷心窍”伸出
了“咸猪手”。

被抓后，阮某对自己的违法事实
供认不讳，1月 17日，人民路派出所
在报分局批准后依法对其处以行政
拘留 8日。

酒后伸出“咸猪手”
男子被行拘8日
■记者 杨建波 特约记者 汪丽君

本报讯 收银员一次错误操作，
误将 1239 元的黄金戒指卖了 123
元，店老板跑到派出所报警。还好，
民警找到购买戒指的当事人，对方二
话不说补足了差价。

“警察同志，由于我们收银员的
工作失误，少收了客人钱，现在联系
不上客人了，请你们帮忙。”1月 15日

下午，五堰一首饰店老板张女士来到
朝阳路派出所报警求助。据张女士
介绍，当日中午，有一年轻男子到店
购买了一个价值 1239 元的黄金戒
指，在结账的过程中，由于收银员的
失误，误将 1239元输为 123元，导致
店内损失了 1000余元。

男子付款后便离开了店内，收银
员直至交班时才发现自己收错了
钱。接到张女士的求助后，民警立即

展开调查。因购买黄金饰品时店家
会为客人提供电子保证单，上面有顾
客的信息，民警通过预留的电话联系
到了顾客丁某，并向其说明了情况，
丁某表示并未仔细查看，如真的少付
了钱愿意补上。在民警的见证下，张
女士添加了丁某的微信，丁某将少支
付的钱如数支付。

“谢谢你们，以后我们工作会更
加仔细。”张女士对民警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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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9元首饰被“马大哈”收银员卖了123元
民警帮其追回损失

■记者 何利 特约记者 卢雨薇

被困的羚牛。

利用诱捕笼将羚牛救出。


